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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提升重污染天气科学精准处置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按照生态环境部、江苏省、苏州市统一部署，结合昆山市实际，对2023年编制的《昆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形成新的《昆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
1. 上级政策文件要求。2024年1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24〕6号）、提出了“优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规则、规范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强化区域应急联动”等要求，并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配合本级人民政府并指导市县人民政府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制修订工作”。2025年5月16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苏政办函〔2025〕38号），苏州市据此启动了市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为保持与上级部门上下协同，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及时、高效、有序进行，减少重污染天气影响，确保高水平应对重污染天气，须对我市现行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2. 应急组织架构调整优化。省里由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苏州由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太湖地区保护发展委员会作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昆山对应调整为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阳澄湖地区保护发展委员会，需在预案中明确新架构及日常办事机构职责。
3. 应急管控标准提档升级。省级、市级预案对污染物减排比例、机动车限行、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施工扬尘、船舶岸电使用、应急豁免管理等提出更严格、更细化要求，需全面衔接落地，确保管控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4. 决策程序要求更加规范。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需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廉洁性审查等流程，确保预案制定程序合法、内容合规、务实管用。
二、修订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以及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2. 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24〕6号）中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规则、应对效果评估、应急预案修订以及区域应急联动等进一步明确了要求。
3. 《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苏政办函〔2025〕38号）根据国家要求及全省实际情况，建立完善了省市县三级重污染天气应急体系，进一步优化了预警启动标准，对预警预报、会商研判等工作和部门职责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结合企业绩效分级和应急减排清单管理，明确了各类应急响应措施。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严格遵循上下一致、标准统一、因地制宜原则，全面对标省、市预案框架与核心条款，结合昆山实际优化完善，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 重构应急组织体系。将原“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协调小组”调整为昆山市污防和阳保委员会，作为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办公室承担日常指挥、会商研判、指令下达、总结上报、区域联动等工作，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清单，强化部门协同联动。
2. 规范应急响应与减排要求。黄色预警启动Ⅲ级响应、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响应、红色预警启动Ⅰ级响应；明确SO₂、NOₓ、PM、VOCs减排比例不低于苏州市规定（黄色10%、橙色20%、红色30%），SO₂与NOₓ比例可结合实际调整，但二者之和不低于总体要求。
3. 完善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对照苏州市预案修改完善了我市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各成员单位职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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